
 

 

 

增強實踐培訓    加深陸港交流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校友會就香港法律教育與訓練提出的若干意見 

 

一．香港法律教育應增加實踐課程 

1. 增加實踐課程的必要性 

法律是一門應用科學，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實用性和技能性。而在香港的法律課程

中，以授課為主的教學方法往往使學生理論基礎紮實而缺乏必要的實踐能力，只會紙上

談兵。其實，法律課程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內容上的現時性。即它們都

是以介紹和闡釋現行法律制度為主要內容；二是目的上的實用性。旨在使學生能夠運用

所學法理知識和法律規範，解決實際法律問題，做到學以致用；三是應用上的技能性，

如律師實物技能、法官審判技能、文書製作技能等。這些特點從根本上決定學生在學習

中，不僅要具備堅實的法學理論基礎，而且還要參加法律實踐，豐富學識、發現問題、

瞭解情況、掌握動向，從而對自己所學的理論及觀點將發生哪些演變，做出正確的把握

和判斷。因此，在課程中提高學生參與度、開展實踐性活動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增加實踐課程的優點 

（1）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裡路，僅通過大量的案例閱讀並不能帶給學生足夠的法律

認知，且許多案例已經脫離當下時代背景，學生並不能充分理解案例背後的意義與精髓。

而親身參與某一案件的過程則可以幫助學生更高效地熟識及理解法律程式及內容。 

（2）縮短從學生到律師的轉變期。許多學生剛剛畢業進入律師樓實習時，往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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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青澀，只懂得紙上談兵，不能準確理解並幫助律師進行必要的工作。這並非僅僅由於

社會經驗的不足，還因為在校時並未得到良好及充分的實戰演練。 而在校和實踐中更

多的是思維方式的不同，如果在校期間就能接受實踐鍛煉，則是一個強有力的優勢。 

 

3. 增加實踐課程的方式 

實踐性課程可以包括實習、模擬法庭及參考美國 20世紀 60年代興起的法律診所教

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其中法律診所教育在香港並不普及。這是借用醫科

教育中學生在診所中進行必要實習的教育模式，通過讓學生承辦真實案件，面對真實的

客戶和真實的對方當事人，以及老師在學生辦案過程中的具體指導，使學生掌握辦理案

件的技巧和技能。一般美國法學院都有下設的法律診所，為學生親自參與法律實踐提供

機會。 

 

二．加深陸港法律交流 

隨著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陸港兩地經濟文化交流逐漸加深，跨境法律問題及

案件層出不窮。然而由於兩地法系的不同，使得不理解對方法系的律師在處理案件過程

中障礙重重。 

 

相對於香港遵循的以判例為主的英美法系，中國大陸以條文為基準遵循大陸法系。

如今香港的大學在法律體系中雖然加入了一些介紹中國大陸法律的課程，但是甚為粗淺，

成效明顯不足。再者，認識一個國家的法律業務不能單從法律法規中瞭解，更重要的是

要理解體會當地法律執業者的做法、慣例。香港法律學院有派學生到內地律師事務所實

習，但人數時間深度還是相當不足，不足以為業界培養有內地法律業務敏感度的畢業生。

除了學生，年青的法律人才也缺乏有系統的內地法律業務知識培訓，在處理跨境業務時

會有力不從心，服務不到位的情況出現。 



 

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配合國家的經濟發展步伐，法律業界應具備更好的國際及

跨境法律業務實戰知識，以維持香港法律服務的國際性地位。為此政府和業界應鼓勵年

青法律人才在工餘時間多參與相關培訓，同樣的鼓勵計畫在航運業已經實施。政府及業

界鼓勵在職海事人才參與各項培訓，由政府補貼部分學費。就海商法而言，律師可就航

運業的運作進修物流理論，船公司人員可以進修海商法律，整個業界的海商法水準因此

提高。我們建議政府聯同業界提供相關財政支援予年青法律人才，提高香港法律界在國

家大政策下的作用。 

 

蕭震然大律師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校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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